[bookmark: _Hlk193291689][bookmark: _Hlk193955851]嘉義縣113學年度上學期學前階段特殊教育鑑定評估人員培訓計畫
壹、依據：嘉義縣特殊教育心理評量人員培訓實施要點。
貳、目的：建立本縣特殊教育鑑定評估人員教育診斷專業素養之認證制度，並確保實施鑑定評估之有效性，以發揮適性安置及教學輔導功能。
參、辦理單位：
一、主辦單位：嘉義縣政府。
二、承辦單位：嘉義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。
肆、培訓對象：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本縣學前合格正式特殊教育教師及合格代理教師
2、 本縣合格正式幼兒園教師及合格幼兒園代理教師
3、 本縣具合格幼兒園教師證之教保員。
4、 本縣學校、幼兒園服務之輔導、心理或相關專業人員。
5、 本縣具特殊教育、輔導或心理專長之代理教師或教保員。
6、 本縣編制內不具特殊教育、輔導或心理專長之教師或教保員。

伍、培訓內容與辦理時間：
	[bookmark: _Hlk217740653]分級
	編號
	課程主題
	辦理
時間
	時數

	初級
	1-1
	【特殊幼兒評估概論】與【幼兒發展評估實施】
	8/07-8/08
	9

	
	1-2
	【心評人員的角色與專業倫理】、【個案評估報告撰寫與實例研討】
	8/8
	5

	
	1-3
	【特教相關專業人員評估與實務】、【解讀相關資料與綜合研判】
	8/9
	8

	
	1-4
	嘉義縣113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鑑定評估人員基礎培訓課程分場次計畫【特殊幼兒評估概論】與【幼兒發展評估實施】
	9/19-9/21
	9

	
	1-5
	嘉義縣113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鑑定評估人員基礎培訓課程分場次計畫【心評人員的角色與專業倫理】、【個案評估報告撰寫與實例研討】
	9/21
	5

	
	1-6
	嘉義縣113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鑑定評估人員基礎培訓課程分場次計畫【特教相關專業人員評估與實務】、【解讀相關資料與綜合研判】
	9/22
	7

	
	1-7
	嘉義縣113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鑑定評估人員基礎培訓課程分場次計畫【評估與報告撰寫案例討論】
	10/12
	6

	
	1-8
	嘉義縣114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鑑定評估人員培訓-特殊幼兒評估概論與幼兒發展評估實施
	1/22-1/23
	9

	
	1-9
	嘉義縣114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鑑定評估人員培訓-心評人員的角色與專業倫理與個案評估報告撰寫與實例研討
	1/23
	5

	
	1-10
	嘉義縣114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鑑定評估人員培訓-特教相關專業人員評估與實務與解讀相關資料與綜合研判
	1/24
	7

	增能
	1-11
	嘉義縣113年度學前特殊教育需求鑑定安置說明會研習-公幼場
	8/2
	3

	
	1-12
	嘉義縣113年度學前特殊教育通報網線上操作研習
	8/17
	3

	
	1-13
	嘉義縣113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鑑定評估人員增能研習培訓計畫-【幼兒智力發展相關評量】與【幼兒適應行為發展相關評量】
	8/28
	6

	
	1-14
	嘉義縣113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鑑定評估人員基礎培訓課程分場次計畫-【評估與報告撰寫案例討論】
	10/12
	6

	
	1-15
	嘉義縣113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鑑定評估人員增能研習培訓計畫【生態評量與實作】
	10/15-10/26
	9

	
	1-16
	嘉義縣113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鑑定評估「實務工作」培訓計畫
	10/18-10/26
	9

	
	1-17
	113學年度幼小轉銜鑑定安置研習
	11/02
	3

	
	1-18
	嘉義縣113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鑑定評估「實務工作」培訓計畫
	11/12
	4

	
	1-19
	113年度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鑑定評估報告撰寫社群培訓
	11/12
	1

	
	1-20
	學前心評個案評估督導實作與研討
	11/13
	6

	
	1-21
	113年度學前特殊教育鑑定評估報告撰寫社群講師培訓
	11/21
	3



陸、時數核發及相關規定：
一、指派參加名單內之教師倘有其他重要事情而無法參加者，請務必提前向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說明事由並請假，以利規劃後續課程。
二、報名研習經錄取後，請務必出席，若臨時有事無法出席，請向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請假。
三、培訓時數核發以簽到表為主，務必本人親自簽到。每節課遲到、早退及中途離席超過上課時間三分之一以上者，不核發該場研習時數。
四、參加本鑑定評估人員培訓之教師於培訓結束後，需擔任本縣鑑定評估人員，協助辦理鑑定、安置及就學輔導等相關事宜。
五、參加鑑定評估人員培訓之教師，由所屬學校本權責核予公假登記，差旅費由原服務單位支應。

